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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面的条文代替原来的决议革案: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大会,

回顾其一九五七年千二月千三日第1202(^工1)号 、 一九六二年千二月千九H
第 1851(xyii)号、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987(xviir)号、一九六五 

年千二月二十一日第2116(^:又）号、一九六六年千二月二十日第2239(乂乂工）号 

一九六七年千二月十九日第2361(^乂工I)号、一九六八年千二月二十二日第 

2478(xxiii)号、一九六九年千二月千六日第2609(120；\0号、一九七0 年 

千二月千一日：i2693(xxv)号、一力;七一年千二月千七日第2^^34(又}0^)号、

一九七二年千二月千三H第 2 9 6 0(xxvii) 号和一九七四年千二月十八曰第 

3351 (XXIX)号决议，

1 , 注意到由大会第3351 (XX工X )号决议设立的会议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

(A/10032和 1);
2. 核准会议委员会报告附件一和二中所列载的一九七六年度会议日历和一九

七七年度暂定日历；

3 . 决定今后会议周期应符合-预算上約財政期间并为此在将来核准预算方案

的同时核准一项西年期的会k 方案，但可报据大会下届会议对于在两年期的下一半

期间举行额外会议一摩所通过的决定，作出任何更改。 ，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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